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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放开二手房中介收费管理 9月15日起可讨价还价

我市或将在中介收费方面制定标准

■记者 陈艳

近日浙江省物价局、浙江省住房与城乡建设

厅发布了一则放开二手房中介收费管理的通知：9

月15日后，中介费不再是按照物价局的统一标准

实施，而是由房产中介和交易双方协商决定。这

意味着，今后买卖二手房时，交易双方将可以和中

介就中介费讨价还价了。那么瑞安会否跟进，出

台指导性意见放开二手房中介收费管理？目前的

中介费用如何收取，对中介以及购房者的实际影

响在哪里？

目前瑞安二手房交易的费用，仅仅只有中介费，“房屋咨询费、房屋价格评估费以及房屋经

纪费这些费用只有在大城市的经纪公司才会收取，由于我市没有大型经纪公司，基本上房屋中

介只收取中介费。”市经纪人协会负责人表示。

据了解，按市物价局和市经纪人协会规定，二手房的中介费统一只收取房屋成交价格的

1%，房屋出售方与房屋购买方都需要向中介方支付费用，由双方均摊。

以一套总价200万元的二手房为例，交易双方总共需支付中介费=200万×1%=20000

元。

此外，租赁收费无论成交租赁期限长短，均按一月成交租金标准的80%，租赁双方平摊。

以一套月租金为2000元的房子为例，交易双方总共需支付中介费=2000×80%=1600元

据位于安阳路的瑞祥房产中介陈老板透露，实际操作时，二手房交易以及租赁交易中介费

的费用基本上会转嫁到购房者或租客身上。买方需要独自承担高昂的中介费，致使购房者常

常找中介压价。“其实平时交易中，我们在中介费上也会在总价1%的基础上再给个折扣的。”陈

老板透露实际成交过程中，瑞安不少中介能收取的佣金普遍在8.5折至9折，有的甚至低至7

折至8折。

8月8日，浙江省物价局、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发布通知。通知称：为充分发挥市

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经研究，决定放开房地产咨询和经纪服务收费，实行市场调节

价管理。

根据通知，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房地产政策和技术咨询、房地产经纪服务的具体收费

标准，由委托和受托双方根据服务内容、服务成本、服务质量、服务要求及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

协商确定，并在服务合同、协议中明确。房地产咨询和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

理后，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制度，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公示价目表，价目表内容应包括具体

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、收费对象、代收代付税费项目和标准等。一项服务包含多个项

目和标准的，应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的名称和收费标准，不得混合标价、捆绑标价，不得收取任

何未标示的费用。

该项通知自2014年9月15日起执行。也就是说，9月15日后，中介费不再是按照物价局

的统一标准实施，而是由房产中介和交易双方协商决定。

9月15日，我市会放开二手房中介收费管理吗？带着这个疑问，记者采访了市经纪人协会

的秘书长朱华辉。朱华辉表示：“目前省里还未出台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性意见，我们这边也都

在等省里的意见，以该意见为标准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定制标准，如果省里不出台相关意见的

话，下半年，我市也会出台一个行业内的指导性意见。”

朱华辉说：“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中介费收取标准，接下来可能会倾向于按房屋成交价格

分档累进计算，并会要求中介服务项目明码标价。比如房屋总价150万以下的收取1%的中介

费，150万元至200万元收取1.5%的中介费，200万元以上收取2%的中介费，这样的分级规定

标准可能更加规范中介市场。”

那么，放开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管理，是否意味着房屋中介费用有所调整呢？

业内人士认为，放开中介收费管理，短期内市场并不会产生太大变化，但是随着市场不断

成熟和二手房市场升温，未来中介费有可能进行调整。

瑞祥房产中介陈老板则认为，现在楼市进入买方市场，成交量低，佣金又恰好是买方支付，

中介之间互相压价的情况更加普遍。所以中介佣金基本不可能比现有的上限高，只能是向下

变化。

相关业内人士表示，中介服务费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管理，收费就会变得更加灵活，这将

起到促进服务分级作用。服务好的中介可以拿到高佣金，服务差的佣金就得打折扣。但也有

可能各个中介收费标准会有所不同，届时买房人或许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，而中介的生存竞争

也将愈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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